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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畢業生升學進路圖 



114學年度基北區適性入學管道 

• 直升入學 

• 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

• 優先免試入學(第一類、第二類) 

• 免試入學 

• 技優甄審入學 

•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

• 實用技能學程 

• 技術型及單科型獨招 

免試入學 

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 

• 甄選入學 

• 藝術才能班 

• 體育班 

• 科學班 

• 專業群科 

• 考試分發入學 

特色招生 

• 建教合作班 

• 重點運動項目 

• 未受政府補助私校獨立招生 

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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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五專 
還有五專 
3免喔! 



相關升學資訊會放置於本校網站升學專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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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北區免試/臺北市優先免試第2類 

超額比序採計項目108積分 

教育部規定 
會考採計分數 
最高3分之1 志願序 

36分 

多元學習36分 

(均衡學習24分、 

服務學習12分) 

教育 

會考 

36分 
均衡學習— 

健體、藝術、科技、綜合領域 
前5學期成績及格(6*4) 

服務學習— 
前5學期，有3學期服務學習時數

分別達6小時(4*3) 

超連結PDF(待修正)/005-教育會考三等級四標示說明+答對題數+加權分數計算(OK).pdf
超連結PDF(待修正)/005-教育會考三等級四標示說明+答對題數+加權分數計算(OK).pdf
超連結PDF(待修正)/005-教育會考三等級四標示說明+答對題數+加權分數計算(OK)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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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驗目的與學力等級 
https://cap.rcpet.edu.tw/releaseItem.html 

 
測驗目的：瞭解學生學習表現。 

測驗結果：透過試題設計，將學習表現區分為三等級。 

 

難度「難易適中」，各科平均通過率為
五成至六成。(英聽為七成至七成五) 

待加強 基礎 精熟 

試題難度：易 試題難度：中 試題難度：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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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ap.rcpet.edu.tw/releaseItem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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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6日（六） 5月17日（日） 

%08:20- 08:30 考試說明 %08:20- 08:30 考試說明 

%08:30-%09:40 社    會 %08:30-%09:40 自    然 

 09:40- 10:20 休息  09:40- 10:20 休息 

%10:20- 10:30 考試說明 %10:20- 10:30 考試說明 

%10:30-%11:50 數    學 %10:30-%11:30 英語（閱讀） 

 11:50- 13:40 午休   11:30- 12:00 休息 

%13:40- 13:50 考試說明 %12:00- 12:05 考試說明 

%13:50-%15:00 國    文 %12:05-%12:30 英語（聽力） 

 15:00- 15:40 休息 

%15:40- 15:50 考試說明 

%15:50-%16:40 寫作測驗 

115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日期及日程預測表 

日程尚未公告 



國中教育會考怎麼考 

考試科目 題型 題數 考試時間 

國 文 4選1 38～46題 70分鐘 

英語 
閱讀 4選1 40～45題 60分鐘 

聽力 3選1 20～30題 25分鐘 

數 學 
4選1 23～28題 

80分鐘 
非選擇題 2題 

社 會 4選1 50～60題 70分鐘 

自 然 4選1 45～55題 70分鐘 

寫作測驗 引導寫作 1題 50分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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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權分數計算 (英語科、數學科) 

分數每年不同，
僅供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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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會考三等級四標示說明(全國) 







素材內容多元 文本形式多元 評量能力多元 

適度選用生活化、
跨領域或課綱所列
議題之相關素材。 

以文字訊息為主，
統計表格、圖像資
訊為輔。 

呼應十二年國教課
綱各領域核心素養
具體內涵與學習表
現。 

試題研發方向與特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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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科基本能力 

維持一定比例的基本
題。掌握學科基本知
識。 

統整應用能力 

引導學生重視跨章節、
跨科別、跨領域的學
習。 

科學探究能力 

引導學生重視學習過程
中的觀察與實驗。 

邏輯推論能力 

具備理解情境全貌，並
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
能。 

溝通表達能力 

理解及使用語言、文
字、數理等符號表達與
溝通。 

閱讀理解能力 
圖表轉譯能力 

理解形式多元的文本。 

評量能力多元 

試題研發方向與特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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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年級課程安排 

溫故 

•暑輔課程 

•單元練習 

• 複習考 

• 精進班 

• 課輔 

知新 

• 學科課程 

•彈性學習課

程 

• 大師講堂 

•校友分享 

 

教師教學調整 

•複習考檢討

會議 

• 心測中心

Kinmap計

畫 



教育會考簡章「試場規則」 



教育會考簡章「試場規則」 (P.28至31)及「違規處理要點
及方式」(P.32至35)之內容。 

P.28之應試用品請注意: 

1.考生應自備文具，不得在試場內向他人借用。 
 
2.考生可攜帶之應試文具包含：黑色 2B 鉛筆、橡皮擦、
黑色墨水的筆、修正液、修正帶、三角板、直尺、圓規。 
  
3.考生應試數學科不得攜帶量角器或 
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。  
 
4.考生可使用透明墊板，但不得有 
圖形或文字印刷於其上（廠牌標誌除外）。 

臺北考區114 年 
國中教育會考簡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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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29之非應試用品請注意: 

教育會考簡章「試場規則」 (P.28至31)及「違規處理要點及方式」(P.32至35)之內容。 

（四）非應試用品之規範 
1. 考生不得攜帶非應試用品進入試場。 

 
2. 非應試用品舉例如下： 
（1） 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： 
      如教科書、參考書、補習班文宣品、計算紙等。 
 
（2） 具有傳輸、通訊、錄影、照相、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：

如行動電話、穿戴式裝置（如：智慧型手錶、智慧型手環等）、
計算機、電子辭典、多媒體播放器材（如：MP3、MP4等）、時
鐘、鬧鐘、電子鐘、呼叫器、收音機等。 

臺北考區114 年 
國中教育會考簡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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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29之隨身用品請注意: 

  

教育會考簡章「試場規則」 (P.28至31)及「違規處理要點及方式」(P.32至35)之內
容。 

（五）隨身用品之規範 
1.考生僅能攜帶手錶為計時工具，惟電子錶應解除響鈴功能。 

 
2.考生若需使用帽子、口罩、耳塞等用品，應以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，並

配合監試委員檢查。 
 
3.考生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，迫切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用藥物，須於考前

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後，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。 
 
4.考生若需使用醫療器材或輔具，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文件向考區試務會提

出申請，經核准後始得使用。 



九年級夜自習說明 



臺北市景興國中 
114-1九年級夜自習實施辦法 

辦理時間:113.9.30(二)至114.1.15(四)，週一至週四 

作息表 

 

 

 

 

 

 

時間 活動 備註 

17:00-17:30 用餐 一律在校用餐 

17:30-18:00 熄燈晚休 

18:00-18:10 下課 

18:10-19:30 自習 禁用手機、家長輪值 

19:30-19:40 休息 

19:40-21:00 自習 禁用手機、家長輪值 



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 
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

1.學校提供閱讀場地供學生留校自習，應遵守不強迫參

加、不收費、不教學、不補習、不考試之原則。 

2.各校應留有學生家長、行政人員在場督導，負責安全、

整潔及秩序之維護。 

 

 



臺北市景興國中 
114-1九年級夜自習實施辦法 

報名資格: 

1.本校九年級學生，願意遵守夜自習所有相關規

定，每週至少留校自習2天。 

2.家長須到校參與輪值至少3次，輪值天數依學

生人數及貴子弟留校天數而定。 

3.請於酷課雲填寫線上報名表單，並至教務處教

學組領取同意書，填畢繳回，方為完成報名(114

年8月14日(四)17:00止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景興國中 
114-1九年級夜自習實施辦法 

相關規定： 

1.留校自習學生由教務處安排於指定教室，同班每日留校人數

達15人以上，安排原班級教室，未依規定提出留校自習申請，

不得自行留校。 

2.不開放外出，一律於自習教室用餐。 

3.晚餐由家長會代訂(餐費120/日)或是家長送餐，須將餐盒及

廚餘自行帶回家。 

4.中途退出，餐費自下週開始退費。 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景興國中 
114-1九年級夜自習實施辦法 

5.校內人員不定時巡堂；若學生出現下列違規行為，屢勸不聽，

將取消參加自習資格(由教務處通知家長)： 

 (1)未依規定請假、無故缺席或遲到早退。 

 (2)講話、不專心；如：看課外書、玩手機、干擾同學等。 

 (3)隨意離開座位或未依作息時間表者。 

6.學生請假，請家長「親自」提前聯繫教務處教學組，當天上
午10:00後請假者，無法退餐費。請假累計超過3次，取消參加
資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景興國中 
114-1九年級夜自習實施辦法 

家長督導自習注意事項： 

1.請依輪值表，於17：30前到達指定教室，協助點名、維持教室秩序等工

作，家長聯繫資訊將製成通訊錄。為維護學生留校自習之安全，若因故不

克出席，請預先與其他家長協商，並將更動情況告知家長會(29323794#103，

請於9:00-11:00電話聯繫)。  

2.請確實點名，並將出缺席紀錄詳載於留校日誌。若有偶發事件，可尋求

校內輪值人員協助，也請詳載於日誌。 

3.對於違規之同學，請輪值家長務必立即提醒，並登錄於留校日誌。 

4.基於公平互惠原則，貴子弟若因違規而取消自習之資格，或因故自行退

出自習者，家長仍須依原定輪值日期到校擔任督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
